
 

第一条  为加强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的管理，根据《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航空公司设

立从事航空客货运输业务的分公司。 

第三条  民航局负责核准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民航地

区管理局负责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的初步审查。 

第四条  核准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 

（一）符合国家航空运输发展与宏观调控政策； 

（二）与航空公司经营规模、经营能力、发展速度、安

全、服务和综合保障水平相适应； 

（三）与机场保障能力相适应； 

（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第五条  航空公司分公司应在航空公司经营范围内开展

经营活动，分公司经营期限与航空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

载明的经营期限一致。 

第六条  航空公司申请设立分公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客运航空公司飞机达到 30架以上可设立分公司，

每增加 10架飞机可增设一个分公司；100架以上可视飞机增



加情况增设分公司。全货运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不受机队规

模限制； 

（二）最近 24个月未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最近 12个月

运输航空人为责任原因事故征候万时率不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 

（三）最近 12 个月航班正常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或者

公司原因航班延误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四）客运航空公司在年旅客吞吐量 3000万人次（含）

以上机场设立分公司，市场份额应达到 7%，在年旅客吞吐量

3000 万人次以下机场设立分公司，过夜航空器应达到 5 架。

全货运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不受份额或机队规模限制； 

（五）无严重失信行为； 

（六）按时足额缴纳民航发展基金； 

（七）具有飞行、机务、签派、安保、商务等组织机构

以及符合相关规章要求的飞行、机务、签派、安保和商务人

员。 

第七条   机场应根据自身容量接纳分公司，对同意航空

公司在本机场设立分公司的，要具备与所设分公司相适应的

地面保障能力，并提供相关保障能力报告。 

第八条 航空公司申请设立分公司，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符合本规定第六条（一）至（五）项情形的说明

材料； 

（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五）拟设分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六）拟设分公司负责人简历及有效身份证明； 

（七）与拟设分公司所在机场签订的保障协议以及机场

出具的保障能力报告。 

第九条  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将申请材料提交主

运营基地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和拟设分公司机场所

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初审。 

第十条  民航局根据航空公司申请、机场保障情况和民

航地区管理局初审意见，审核合格后向航空公司发放设立分

公司的核准通知。 

第十一条  航空公司分公司取得民航局核准文件后 1 个

月内，应将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姓名、联系地址、电话、传真

等情况报主运营基地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和所设分

公司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 

前款所列报备事项如有变更，应在变更之日起十日内报

相关地区管理局备案。 

第十二条  航空公司分公司变更名称及撤销应报民航局

批准，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 申请报告； 



（二） 符合公司章程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 

第十三条  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对航空公

司分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定期对航空公司分公司经营情况

进行检查，并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民航局。 

第十四条  航空公司应加强对分公司的管理，确保其分

公司运力规模、组织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持续符合核

准设立分公司的条件。 

航空公司分公司未能持续符合核准条件的，由分公司基

地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整改并将整改通知

抄报主运营基地机场民航地区管理局；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仍

不符合要求的，由分公司基地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

请民航局撤销对分公司的核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关于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的管理意见》（民航发〔2009〕

4 号），《关于调整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管理政策的通知》（民

航发〔2017〕105 号）以及《关于调整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

营许可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民航发〔2013〕41号）中关

于分公司管理内容同时废止。 

 


